付款憑單常見錯誤態樣
	序號
	常見問題
	應注意事項

	一
	未經簽證人員簽證或簽證印鑑不全；簽證人員印鑑不符或簽證印鑑模糊。
	1. 各機關學校簽證應與留存本府之簽證相符，且須加蓋清晰。

2. 簽證人員異動時，應即向本府辦理印鑑變更，避免因簽證不符，延誤支付。

	二
	預算餘額不足。
	1. 請加強內部審核，確認可支庫款餘額足夠支付，再開立付款憑單。

2.請確實按本府核定之歲出分配預算辦理支付。例如：本府暨附屬單位、學校工友及職員考績獎金，預算分配在4月份，請於4月份開立付款憑單至支付科請款。

	三
	與支付法令規定不符或無核准文號。
	支付下列各項款項，應於付款憑單「附記事項」欄填列：

1.支付退休金應註明核准日期、文號及退休生效日期。

2.支付墊付款應註明核准日期及文號。

3.考績、新進人員之核定等，應註明核准日期及文號。
4.其他各類法定支付案，應說明該核准日期及文號（如動支預備金、災害準備金、歲出保留…）。
5.補繳退撫基金應註明核准日期及文號。

	序號
	常見問題
	應注意事項

	四
	支付日期不同請分別開立付款憑單。
	1.依簽撥原則於每月20日支付之款項請勿與零用金及臨時人員薪俸（每月10日發放）合併開立。
2.每月10日支付之臨時人員薪俸請勿與支付廠商款項合併開立。

	五
	已屆支付日期而憑單尚未送達支付科；或已送達支付科，惟編製日期為送達日期之後。
	依據人事處通知：每月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，於每月1日發放，遇例假日順延，台灣銀行要求發放日前5個營業日匯入機關學校（台銀、郵局）專戶，故編製日期請於「發放日前7個營業日」（扣除例假日），以利支付作業，每年1月因年度開帳事宜除外。

	六
	金融機構、受款人及帳號錯誤；或於同一張付款憑單相同受款人及帳號分開開立。
	1.開立付款憑單時，請再次確認匯款資料之正確性及加強內部審核，並請業務單位請款時儘量取得廠商入帳金融機構存摺影本核對，以確保資料無誤。
2.同一張付款憑單相同受款人及帳號請合併開立，以節省匯費。

	七
	紙本與電腦不符。

	倘於"附記"欄位登打核准日期及文號，列印紙本後，請與電腦登打資料核對，若因紙本欄位限制，日期及文號未完整顯示，未顯示部分請於紙本加註，並加蓋「會計主任簽證專用章」。

	序號
	常見問題
	應注意事項

	八
	未填發「領取支票憑證」或付款憑單與「領取支票憑證」未蓋騎縫章。
	1.自領縣庫支票或支用機關指定人員領回縣庫支票轉發者，支用機關除填發付款憑單外，應同時填發「領取支票憑證」。
2.「領取支票憑證」之左邊緣與付款憑單第一聯空白處，應併排後加蓋騎縫章。但不同受款人擬一次支付者，除受款人清單外，並應按受款人分別填發領取支票憑證，另於受款人清單第一聯備註欄逐一填註憑證編號，且應與主辦會計人員簽證印鑑相符。

	九
	發票或代繳資料錯誤或漏列。
	1. 營繕工程及購置、訂製財物案應註明價款總額，附記事項應註明「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統一發票號碼及開立日期」；如為普通收據除註明「普通收據」字樣外，亦應填寫「開立日期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」。
2. 各機關學校簽開付款憑單時，請審慎核對繳費單資料，並正確填列各項費用之代繳資料及代繳清單之相關銷帳資料（如水號、電號、代繳年月等），以免因代繳資料錯誤或缺漏，影響庫款支付時效。

	序號
	常見問題
	應注意事項

	十
	支出用途或款項所屬年度、月份漏列或錯誤。
	1. 健康檢查費係年度制。
2. 請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，請註明休假年度或學年度。行政人員係年度、教師係學年度。
3. 請領短期校護職代薪資應註明代理月份。
4.請領當月份出差費、加班費、代課鐘點費……等等 憑單上請註明截止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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